
 1,202

127

 9,361

141

 3,389

 2,759

 1,204

 2,401

402

299

603

204

235

432

 4,406

228

1

－

7

1

2

1

－

3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1

1

－

7

1

2

1

－

3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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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,096,172

 1,125,152

 129,483,595

 1,520,052

 44,387,910

 36,457,118

 14,408,323

 35,919,391

 6,045,559

 4,047,339

 8,573,315

 2,579,094

 3,324,182

 5,979,754

 58,447,353

 3,303,105

 6,000

－

 113,891

 47,862

 49,832

 4,000

－

 924,70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39,637

 30,240

 6,000

－

 113,891

 47,862

 49,832

 4,000

－

 46,70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39,637

 30,24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878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　農、林、漁、牧業

 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

 　製造業

 　水電燃氣業

 　營造業

 　批發及零售業

 　住宿及餐飲業

 　運輸、倉儲及通信業

 　金融及保險業

 　不動產及租賃業

 　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

 　教育服務業

 　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服務業

 　文化、運動及休閒服務業

 　其他服務業

 　公共行政業

 27,477 88 19 1 369,005,015  1,414,753  338,164  878,00069  198,589

 中華民國98年 3月

 　　2.本表「國併勞」係指國保被保險人請領國保身障年金，具有勞保年資者，依勞保給付標準由勞保支應之資料；本項數據無細項分類數。
 註：1.由於部分案件被保險人退保當時投保單位之行業不明，故老年年金之總計數與各細項加總不合。

 勞保年金給付核付人數及核付金額－按給付種類及行業別分

 單位：人、新臺幣元

 合　　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 核　付　人　數  核　付　金　額

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
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 國 併 勞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 國 併 勞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

行 業 別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

 1,196

127

 9,324

138

 3,372

 2,744

 1,202

 2,391

399

298

601

201

234

432

 4,398

223

5

－

30

2

15

14

2

7

3

1

2

3

1

－

5

4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12,962,384

 1,125,152

 128,671,574

 1,421,820

 44,034,929

 36,174,683

 14,346,947

 34,839,920

 5,984,471

 3,976,725

 8,518,712

 2,503,299

 3,314,694

 5,979,754

 58,295,011

 3,154,729

 127,788

－

 698,130

 50,370

 303,149

 278,435

 61,376

 154,769

 61,088

 70,614

 54,603

 75,795

 9,488

－

 112,705

 118,136

 127,788

－

 698,130

 50,370

 303,149

 278,435

 61,376

 154,769

 61,088

 70,614

 54,603

 75,795

 9,488

－

 112,705

 118,136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　農、林、漁、牧業

 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

 　製造業

 　水電燃氣業

 　營造業

 　批發及零售業

 　住宿及餐飲業

 　運輸、倉儲及通信業

 　金融及保險業

 　不動產及租賃業

 　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

 　教育服務業

 　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服務業

 　文化、運動及休閒服務業

 　其他服務業

 　公共行政業

 27,295 94 － 365,413,816  2,176,446  2,176,446 －

 中華民國98年 3月

 本局給付處。  中華民國99年 1月26日

 勞保年金給付核付人數及核付金額－按給付種類及行業別分(續)

 單位：人、新臺幣元

 老　年　年　金  遺　　屬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

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

行 業 別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 編製


